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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個人私隱資料措施 

 

1 一般運作： 

校方需經常提醒員工在處理學生、家長及員工個人私隱資料時要有妥善的安

排，防止有人截取及不恰當使用重要個人私隱資料，並鼓勵教職員工以良好

的個人操守、審慎的態度及依從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提出的六項原則處理

及保障學校收集的所有個人私隱資料。 

 

2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提出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及

本校相關措施如下： 

2.1 保障資料第 1 原則：個人資料的收集必須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和活動有

關，而收集的資料適量便可及以合法及公平的手法收集，並須告知收集

的目的及資料的用途。 

2.1.1 設立及指派專責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負責人（副校長），推動保障私

隱的文化。 

2.1.2 在招聘員工或晉升改編時，本校均以合法、公開及公平的手法收集資

料，招聘以登報及在勞工處登記；晉升改編時則以全體員工通告及電

郵，並以實質工作需要的資料為原則，收集適用資料。 

2.1.3 校方收取員工資料，只作特定用途，並會妥善保存，任何人士未得校

方同意，不得查閱及使用資料。 

2.1.4 在收集家長及學生聯絡資料時，本校會以通告詳細列明使用資料的

目的、使用人士(例如老師的姓名)，，如有需要時家長或學生可正資資

料。 

2.1.5 校內閉路電視系統監察及錄取資料為純影像資料，並沒有監察及錄

取聲音資料。系統只作阻嚇及事後調查之用，絕對不會對在校人士的

私隱構成影響。 

 

 

 

 

 



2.2 保障資料第 2 原則：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的準確性，並

在完成資料的使用目的後，刪除在招聘時收集的資料。 

2.2.1 在完成該職位聘請程序後一年內銷毀落選應徵者資料。 

2.2.2 在招收小一新生及插班生，完成該學位招收階段完結後一年內銷毀

落選學生資料。 

2.2.3 閉路電視所收錄的影像將定期以可靠的方式刪除。 

 

2.3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限制個人資料使用於當初收集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

用途上，否則必須先獲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2.3.1 教職員如有機會接觸或處理涉及學生或教職員之個人資料，包括地

址、電話、任何證件資料、家庭成員資料等，必須十分小心，不要讓

其他人士有機會接觸這些資料。 

2.3.2 收集家長及學生聯絡資料只使用於該次活動，完結後即銷毀。例如︰

安排境外活動、戶外學習等。 

2.3.3 教職員必須謹慎處理有關資料，不得將有關資料用作收集的目的以

外的用途上。 

2.3.4 資料當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能會應執法機關及其他政府及監管

機構的要求披露相關資料、或轉移給獲法例授權而要求取得有關資

料的人士或機構。資料轉移或披露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

處理。 

 

2.4 保障資料第 4 則：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的保安，免受未

獲授權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所影響。 

2.4.1 家長、學生、應徵者及離職員工等的資料受到保障，部分敏感資料，

例如︰身份證號碼、銀行賬戶及患病情況等資料，均受到較嚴密及足

夠的保安措施，任何人士在未得到校方同意不能隨意查閱或刪除資

料。 

2.4.2 本校分別於校務處及教員室設有碎紙機，方便校務處及老師把涉及

個人私隱文件、機密文件或重要資料在使用過後予以銷毀。 

2.4.3 處理內部限閱文件的保留或刪除，應由負責同工或校長委任之員工

進行資料銷毀的工作，例如︰個人資料、資歷、考績、病歷及醫生紙

等，絕對不能假手於人。 



2.5 保障資料第 5 原則：制定及提供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2.5.1 制定私隱政策聲明，向員工說明使用個人資料時的守則。 

2.5.2 按職務及職級制定使用個人資料權限，免受未獲授權或意外的查閱、

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個人資料的影響。 

2.5.3 各科組長如聘用承辦商等提供第三方服務，而他們有機會接觸個人

及敏感資料或只限內部傳閱的資料，就必須與相關人士簽署「不洩密

協議」，以防止遺失或未經授權使用或披露個人及敏感資料。 

2.5.4 本校在進入校園之用的閘門及相關位置張貼出設置閉路電視鏡頭之

告示牌，並每年在學期初向家長發放有關在校園走廊及公眾出入地

方安裝閉路電視系統事宜的通告，向進入校園的人士及家長說明有

關安排。 

 

2.6 保障資料第 6 原則：個人有權查閱及正改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應在指

定的時間內依從查閱或正改資料要求，除非條例訂明的拒絕理由適用。 

2.6.1 供查閱及正改個人資料的表格不設有任何費用。 

2.6.2 接納資料當事人 (例如︰家長、學生、學校員工) 以書面申請查閱及

正改個人資料。 

 

3 教職員備忘︰ 

3.1 教職員使用列印機或影印機完畢，必須取回列印文件。 

3.2 教職員在學期完結或用畢學校或有關持分者敏感資料後，必須親自或交

回校務處 / 相關負責教職員碎掉資料。 

3.3 各教職員如發現或懷疑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法例的事件，例如遺失儲

存有可供辨認的個人或敏感資料的裝置或文件，必須立即： 

3.3.1 向校長及資源部部長報告事件； 

3.3.2 填寫「資訊保安事件報告」記錄事件及盡快交給行政主任以便學校即

時採取補救行動，防止或減低對資料當事人、學校或相關人士造成的

傷害。 

                                                                                                                                    


